
专家>>>

探索特定场所安全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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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季张颖

“全体起立！” 随着法槌落下， 备受关注的“"#打%被'()*+,-. 2" /0” 452案， 终于画上25-决的句号。

6 月初， 闵行区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开庭45。 损坏的监控、 涉案的流浪'、 相互对立的原&告三方，

以及 7 名均称所述属实的证人， 真相到底是什么？ “庭上交锋” 近 " 个小时， 本报记,现场直击了45全过程。

时隔两个月， 近日， 闵行法院对该3作出25公开6-， -决撤销本3原5-决； 对于原5原告吴先生的合理损失 2" /余

0， 依法-决由原5被告体育用品公司承担 80%的.偿责任即 19 /余0， 由原5被告肖某承担 20%的.偿责任近 5 /0。

从原5到45， 此案经历了什么？ 究竟什么情况下案件可以启动45？ 从案件出发， 流浪'狗的横行问题， 到底该如何治

理？ 疏和堵之间， 又如何达成平衡？ 记,就此展开采访。 !
"

意外致伤残，监控缺失

还原难

“诉请同原审一致！” 今

年 6 月初， 案件启动再审程

序， 又一次回到庭上， 原告吴

先生的主张依旧： 请求判令两

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医疗费、 残

疾赔偿金、 精神抚慰金等共计

超 35 万元。

依照吴先生所述， 去年 4

月 20 日， 他与同事到闵行区

一家羽毛球馆打球， 因扣球落

地时踩到了猫肚子， 摔倒受

伤， 构成十级伤残。 因现场监

控损坏无法查看， 各方就赔偿

事宜协商未果， 起诉至法院。

吴先生认为， 涉事羽毛球

馆所属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 而球馆员工肖某是猫的饲

养人， 两被告应共同承担赔偿

责任。

再审现场， 羽毛球馆提

出， 吴先生未就踩到猫的事实

及自身受伤间的因果关系充分

举证， 自己已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 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羽毛

球运动本身具有一定的危险

性， 吴先生应当风险自担。

肖某认为自己并非法律意

义上流浪猫的饲养人或管理

人。 羽毛球馆未尽到经营场所

的安全保障义务， 应由其承担

侵权赔偿责任。

是否因涉案猫受伤？法

院认定具高度盖然性

因缺乏能直接证明事发经

过的监控视频， “原告受伤是

否与猫有关” 成为争议焦点。

法院认为， 根据相关法律

规定， 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

当事人提供的证据， 人民法院

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 确信

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

性的， 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审理中， 合议庭结合在案

证据、 证人证言及各方当事人

关于事发具体过程的陈述， 根

据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相关标

准， 认定吴先生是在打球过程

中踩到猫受伤这一待证事实具

有高度盖然性， 进而认定该事

实存在。 记者注意到， 对于该

争议焦点的认定， 再审与原审

一致。

肖某与涉案猫是什么

关系？

针对“投喂者肖某与涉案

猫是否构成饲养关系” 这一争

议问题， 肖某表示， “我最早

是在 2022 年下半年， 在园区

外看到这只流浪猫， 我就喊它

‘土豆’， 平时会给它投喂点吃

的， 但球馆其他人也都投喂

过， 不止我一人。”

肖某代理律师认为， 尽管

肖某存在投喂行为， 但因投喂

者不能对猫管控支配， 也不能

认定属于饲养人。 因此， 其不

是共同侵权人， 不是本案适格

被告， 本案不存在法定连带赔

偿的情形。 “肖某投喂流浪猫

是出于怜悯之心， 不是出于私

人占有的目的， 其投喂行为也

是以随意投喂的方式为主， 从

动物的生活空间来看， 也是没

有固定边界的场所， 不是饲养

人可控制管束的， 达不到《民

法典》 中饲养关系的认定。”

是否构成饲养关系？再

审：不能认定

原审判决中， 法院认定流

浪猫与肖某构成饲养关系。 经

法院再审后认为， 法律意义上

的饲养应具备基于主观意思对

动物进行关心和照料， 以及对

动物进行排他性的支配和控制

两个构成要件。

根据在案证据， 虽然肖某

有购置猫粮、 在相对固定的地

方投喂涉案猫、 为涉案猫起名

等行为， 但是， 从对涉案猫控

制力的角度来看， 肖某投喂地

点在球馆东门外的厕所门口附

近， 属于开放式公共空间， 无

法实现对猫的独占性支配； 此

外， 肖某对猫何时来去， 去向

何处等行动轨迹和活动范围无

法管控， 故不能认定二者之间

构成法律意义上的饲养关系。

“对于什么是动物饲养人

或管理人， 法律上并没有明确

界定， 实践中， 投喂流浪猫是

否就变成动物饲养人或管理

人， 对此一直有分歧。”

在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

副教授孙维飞看来， 这两者之

间并不是一个纯逻辑的问题，

其中必然还包含着价值的判

断。“再审中对此问题的认定，

符合公众对价值判断的预期。”

谁该担责？法院认定球

馆承担主要责任

在原审判决中， 猫的投喂

者肖某承担赔偿责任， 球馆由

于其疏于管理， 未尽安全保障

义务， 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再审中， 对于相关侵权责

任如何承担的问题， 原被告三

方依旧各执一词。

经再审， 法院认为， 根据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

条及一千一百七十二条的规

定，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

事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二人以上分别实施

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 能够

确定责任大小的， 各自承担相

应的责任。

本案中， 体育用品公司作

为羽毛球场馆的经营者、 管理

者， 在发现有教练养猫的情况

下， 长期放任、 疏于管理， 未

能及时排除安全隐患； 在猫窜

入球场后， 未能及时发现也未

及时予以驱离， 导致损害的发

生； 在监控损坏后未及时修

理， 致使本案事发经过难以客

观还原。 综上， 体育用品公司

对于吴先生的损害后果具有明

显过错， 应承担主要责任。

肖某作为专职的羽毛球教

练， 应当知晓羽毛球场馆的安

全性要求。 但其经常在紧邻球

馆东门的区域投喂涉案猫， 一

定程度上改变了猫的生活行动

习惯， 显然给球馆内的运动环

境引入了危险源， 对吴先生的

损害同样具有一定过错。

关于吴先生受伤是否适用

自甘风险的问题， 羽毛球运动

虽具一定的激烈性、 对抗性，

但吴先生的受伤并非源于运动

本身的冲撞， 而是动物突然窜

入场地导致， 超出了他的合理

注意范围。 同时， 两被告也未

举证证明吴先生自身存在其他

过失。 据此， 吴先生的损害不

符合自甘风险的适用情形。

从原审到再审， 从投

喂者判赔 24 万元 ， 到球

馆承担主要责任， 本案受

到社会关注， 不仅因为案

件自身存在的争议， 也在

于此次案件启动再审程序

上的特殊性。

究竟什么情况下案件

可以启动再审？ 谁可以申

请再审？ 启动再审， 又是

否有时效？ 对此， 孙维飞

教授给与了一定的普法。

孙维飞教授表示， 一

般情况下， 启动再审是由

当事人申请提起的， 比如

有新证据， 足以推翻原判

决、裁定的；原判决、裁定

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

证明的；原判决、裁定认定

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等相应情形， 人民法院应

当再审。 原则上应当在判

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

个月内提出再审申请。

“检察机关对法院已经

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裁判

认为确有错误时，依照法定

程序也可以要求重新审理，

极个别的情况下，是院长主

动发现本院已经发生法律

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调解协

议存在一定问题情况下主

动介入，提请再审的。 ”

孙维飞表示，踩猫案就

是通过院长发现启动再审，

在实践中这一情况较少见，

把握上比较严格慎重，通过

这一程序，人民法院可以及

时发现并纠正错误的判决

或裁定 ， 对于确保司法公

正 ，提高审判质量 ，维护司

法权威与尊严，保护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具有重

要意义。

城市中的流浪猫问题成为

社区治理的一大挑战， 如何平

衡， 成为摆在基层治理者面前

的一道现实课题。

“流浪动物引发的环境、

卫生问题以及伤害性事故， 成

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尤其在

社区 、 公园等场所内最为多

见， 引发不少投诉。”

上海社科院彭辉教授在接

受采访时谈到， 目前，《上海市

养犬管理条例》 对流浪狗进行

了原则性管理， 而对流浪猫的

管理以及流浪动物的收容救助

却存在一定的法律和政策真

空，无专门机构负责，大多靠公

益组织自发行动，效果不佳。

彭辉教授建议， 从源头治

理上， 应当建立统一的流浪动

物管理办法， 从立法上让流浪

动物的管理全周期有法可依。

“不见得为每一种流浪动物都

立法， 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等方

式予以明确。”

彭辉教授还从 “踢猫效应”

上延伸谈到， 探究流浪猫治理的

根源并不在于猫本身， 而在于治

理的人， “应当在软法治理之下

进行自治， 比如在小区里将流浪

猫狗管理的细则吸纳到住户手

册， 形成公约守则， 探索出一套

针对特定场所的流浪动物安全保

障机制。” 彭辉建议。

“在无行政规范的情况下，

通过有导向作用的判例积累经验

树立规则， 对于社会探讨流浪猫

治理问题是一个比较好的路径。”

孙维飞教授谈道， 比如通过此次

判决， 对于流浪猫出现在公共区

域内， 对应场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予以了明确。

从解决流浪猫伤人这一根本

问题出发， 孙维飞教授认为， 从

源头上， 饲养人存在擅自使其流

浪、 擅自丢弃甚至虐待的行为需

承担责任， 而对于公共区域的管

理人来说，为了安全起见，可以给

予一定的权限采取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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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院长发现”启动再审维护司法公正


